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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五小組查經  2025 年春季     第 10 次     神審判罪惡，但也給人機會悔改 

I.查考聖經經文：列王紀上第 21章 

1. 列王紀上第 21章的主題 

本章經文主題，就是上面標題所示。神公義的性情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追討人的罪;但

祂也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慈愛，赦免罪孽和過犯（民 14:18）。本章記載神刑罰罪惡的嚴厲，

同時也看見祂憐憫悔改的罪人，延遲懲罰。 

2. 列王紀上第 21章的分段/結構 

第 1段：以色列王亞哈想擁有拿伯的葡萄園，王后耶洗別設計殺害拿伯。    （1-16 節） 

第 2段：神藉先知以利亞責備亞哈的罪，宣告審判与刑罰快要降臨。    （17-26 節） 

第 3段：亞哈悔改，神不降懲罰的災禍，延後到他兒子的日子。      （27-29 節） 

II.討論與分享： 

第一段（1-16 節）：以色列王亞哈想擁有拿伯的葡萄園，王后耶洗別設計殺害拿伯 

1、為什麽亞哈想擁有拿伯的葡萄園？ 

A. 本段經文直接給的線索，是第 1節「拿伯的葡萄園靠近撒馬利亞王亞哈的王宮」，以及第 2節

亞哈所说的「因為你的葡萄園靠近我的王宮」。 

B. 較遠的上下文的間接線索、16-20章和 21章、記載亞哈遠離真神、敬奉假神巴力（16:29-33,）；

與真神的先知為敵（18:7-18,22:1-28）；面對戰爭總是靠人不是靠神（20:1-11,29-34,22:1-

28）。遠離神的人，自己就是神，想幹啥就幹啥。 

C. 原文與時代背景的線索，耶斯列今日在 Zerin [T.Yizreel]，位於他納東北約 12公里，米吉

多東南東約 14公里，也是耶斯列平原東边的入口。耶斯列的「王宮」只是亞哈王的行宮，只

是亞哈出巡短暫停留之處。1990年代考古挖掘發現，颇具規模、長方形的宮殿，佔地約 11英

畝。他真正王宮在首都撒瑪利亞。「菜園」原文指「種植培養珍奇植物、水果、香料的花園」，

不是農耕種菜的園子。按今天的話，是皇家花園，提供皇室休閒目的。因此，亞哈想擁有拿伯

的土地，不是為國家提高農耕生產，也不是為提供自己和皇室人員生活的需要，而是為自己的

休閒娛樂。 

2、亞哈得不到葡萄園而悶悶不樂，以及與妻子耶洗別的對話，看出亞哈是怎樣的人？ 

A. 亞哈遠離神、或是與神沒有正確關係，其唯一結果是自我中心。雖然亞哈本來沒有要強奪，也

提出交易條件，但其內心志在必得，作為一國之君卻遭拒絕，又不知道該作什麽而生悶氣（4-

5节「悶悶不樂」原文之意是慍怒、惱火）。連他的不高興都要自己「獨享」（躺床上賭氣不

吃飯，像小孩一样）、或希望別人（妻子）來安慰和解決，自我中心的程度超乎常人。 

B. 神早在亞哈之前 700年，就已藉摩西警告以色列人，君王應該學習且遵行律法，以避免成為擴

張自我的暴君（申 17:14-20）。亞哈的信仰是腳踏兩艘船，要真神的保護與賜福，也要世界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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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满足自己肉體快樂。亞哈沒有強奪，說明真神信仰的影響還是有的。但尊行神的話，卻是軟

弱無能；完全放縱自己違犯神的話也不敢。只剩下对自己生悶氣。腳踏兩艘船的人（神和世界

都要抓、或是神和己都要抓），通常活得很累，比不信和真信的人都可憐。 

3、拿伯是否過於固執，以致於不順從在位掌權者的建議？ 

A. 「拿伯」原文字義是「結實累累」，很可能是以薩迦支派的人（耶斯列是其支派的城）。拿伯

拒絕賣葡萄園，是因為根據摩西律法，神賜的產業不可賣斷給人或別支派的人，必需提供機會

贖回自己支派的產業(利 25:23-28;民 36 章)。這律法本意是確保各支派從神領受的地，不會

有過多的變動，最後造成炒地皮和貧富不公的現象。此外，這律法间接启示了，真正土地所有

权，是来自神。 

B. 3節、舊版和合本中文聖經譯為「我敬畏耶和華，萬不敢…」,原文之意是「耶和華絕不准我…」

（和合本修订版和多數中、英文聖經譯本），更凖確地把感嘆詞也直譯進來，應該是「雅威絕

不是那樣、雅威不准我…」。因此，拿伯是一個遵守上帝的禁令的人。 

C. 聖經教導信徒尊重與順服在位掌權者的命令，不管是教會內或外（例如撒下 24:5-8;太 22:15-

22;羅 13:1a;彼前 2:13），並提供順服的理由（羅 13:1b-7）。然而聖經也教導，信徒有責任

為在位掌權者禱告、以及用神的道勸誡掌權者（提前 2:1-2;本書先知的例子；撒上 13:9-13;

代下 24:20）。最後，聖經也教導，若掌權者違背上帝絕對真理、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選擇聽

從神、不聽從人，然後有逃跑機會就逃，不然就接受掌權者所謂的「制裁」（撒上 19:12;徒

9:25;徒 4:18-20,5:28-29,40-42）。拿伯屬於最後一種聖經教導的例子，逃不了只好被杀。 

4、為什麽耶洗別害人的計謀能夠顺利執行？這說明耶洗別和當地百姓領袖是怎樣的人？ 

A. 王后耶洗別（亞哈的妻子），是外邦西頓國的公主，引進巴力崇拜，逼迫真神先知。她的背景

在 16章查經材料的第三段。 

B. 耶洗別似乎表現出對先生的擔憂與關懷，但其行為說明她崇拜權力。7節「你現在是治理以色

列國不是？」幾乎所有中、英文聖經譯本都譯為疑問句，其實原文沒有訊問的口氣，而是諷刺

語氣；甚至下一句話是用命令式動詞，叫亞哈起來吃飯。環球聖經譯本把本節譯為「虧你還是

以色列的王呢！起來吃點東西，開心一些，看我把耶斯列人拿伯特的葡萄園弄給你！」 

C. 根據上帝的律法，以色列人對土地的所有權是有限制的，君王的王權也是受限的。但來自西頓

的耶洗別卻是異教或世界的觀念，認為王的權柄是不受限。而土地是王室封賜之物，原本都是

王的。所以她對亞哈的關懷，顯示出她的世界觀，認為一國之君，就應該人民展現權威。她接

下來的行為，基本上就看自己是一國之君。 

D. 耶洗別似乎也知道神的律法，要求至少兩位見證人才可作證定罪（申17:5-7,19:15;民35:30）。

所以她假藉王的命令，要求耶斯列的長老和貴族找两个作假证的匪徒，把拿伯治死。「匪徒」

又譯為「無賴或流氓」，申 13:13;士 19:22;撒下 20:1,其上下文，可得知其为人如何。耶洗

別也知道「褻瀆神」的罪是用石頭打死的死刑（利 22:32,24:11-16;民 15:30-31），但她自己

創立原本没有的「褻瀆王」之律法。 

E. 當地的「長老和貴冑/族」,就是地方百姓的领袖。他们知法犯法，配合耶洗別的陰謀。他們無

視於作假證要擔當被告的刑罰（申 19:15-21）。8節的「信」原文是多數，说明耶洗別寫了多

封信，安排不同地方领袖來配合。根據王下 9：26的記載，可能耶洗別不但把拿伯處死，也害

死他的兒子，導致無人繼承產業，使亞哈能顺利地把葡萄園占為己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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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經文並未解釋禁食的目的，但當時王宣告百姓一起禁食，通常與自卑認罪、或是有全國性危機

/災禍有關。而且他們視災禍是由神來，而起因是有人冒犯神（參亞干的例子、書 7:16-26；約

拿單的例子、撒上 14:40-45)。所以，禁食會給大眾更能相信耶洗別的陰謀。下文 19、「狗在

何處舔拿伯的血」，暗示了拿伯遭誣陷的嚴重程度，達到全民公敵的地步，使得他冤死後，屍

體不得安葬！ 

第二段（17-26節）：神藉先知以利亞責備亞哈的罪，宣告審判刑罰快要降臨 

1、神責備亞哈犯了哪些罪？在審判的宣告中，提到亞哈出賣自己，是什麽意思？ 

A. 19節、神責備亞哈犯了謀殺與侵占別人的產業。另外，亞哈敵視先知以利亞（20節），也是

得罪神。亞哈跟隨妻子的偶像巴力信仰，甚至作為國教，影響全國百姓離開真神，轉去敬奉假

神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（22，25-26節）。神對亞哈的責備，超越過去历任的以色列王。神

用「出賣自己」，來形容亞哈的罪惡。 

B. 20，25節「賣了自己」，指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」，完全出於自己的選擇。而且「賣自

己」的代價就是神宣告的審判：亞哈和所有屬他的男丁將被除盡（21節），而且都是不得好死

（屍身被狗或鳥吃，意為災禍橫死、不得安葬，24節）。 

C. 亞哈的血被狗舔，後來在 22章應驗。但亞哈家男丁遭災禍橫死，卻沒有在亞哈有生之年發生，

是因為他聽到這宣判馬上悔改（下一段 27-29 節）。然而耶洗別不得好死的刑罰，死在篡位的

耶戶手中，屍體被野狗吃（王下 9章）。 

2、耶洗別策劃殺人佔地，亞哈只是等著拿地，為什麽他受的責備與刑罰比妻子受的還嚴厲？ 

A. 如上一個問題的 A所言，亞哈使整個國家陷在罪裡，不是只有謀財害命而已。一國的領袖與神

的關係疏遠，全國將走向屬靈黑暗。一個家庭的丈夫與神的關係疏遠（如果他是信主的），全

家也將走向屬靈黑暗，更不可能使還沒信的配偶來歸信。 

B. 從神創造設立男人的角色來看，屬靈上的領導責任，是放在信徒弟兄身上（林前 11:1-10，提

前 2:8-15）；將來對他的審判要求也更高。然而，如果弟兄不爭氣到一個程度，神會興起姊妹

來扛這責任。那是神不希望祂的百姓團體一直墮落下去，因此有憐憫人的特例。很可惜，不少

基督徒把這特例當常例，卻不知道或故意忽略神的本意。 

第三段（27-29節）：亞哈悔改，神不降懲罰的災禍，延後到他兒子的日子 

1、神認可亞哈的悔改，不是就要赦免他了，為什麽還要将懲罰的災禍降在他兒子身上？ 

A. 直接的答案在 25-26和 29節，亞哈已經把整個國家陷在離開真神的罪裡；然而他這一次的悔

改，神就以憐憫待他，延緩執行刑罰。亞哈是真實認罪悔改，不然不會有 27節公開禁食披上

麻布的行為，而且知道人心的神也在 29節認可他的悔改。25-26節裡頭的語氣與時態的使用，

應該是本書作者的補注，不是原來先知以利亞責備亞哈的內容。神所宣告的刑罰，要到下一代

約蘭王時才臨到（王下 9:21-26）。那裡的刑罰也包括約蘭自己犯罪所付上的代價。 

B. 上帝延緩刑罰啟示我們，神裡頭愛的本性。結 33:11「主耶和華說：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，我
斷不喜悅惡人死亡，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們轉回，轉回吧！離開惡
道，何必死亡呢」。可惜，到下一章（22章），亞哈又軟弱，不信神藉先知米該雅的警誡，戰

死沙場，應驗神藉以利亞預言，流的血被狗舔。神取走他的生命，不讓他再有機會軟弱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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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思考/應用： 

1、你是否有過或看到別人，用聖經的話來給自己找藉口或謀私？如何自己避免或勸導那人？ 

2、你是否有過得罪神受到警告或提醒，馬上認罪悔改的經驗？結果怎樣？如何避免重覆？ 

3、一個人是如何認識基督？又如何避免只是頭腦上的認識或相信基督？ 

 

帶領小組查經 Tips: 

0，分享這周神在你身上的作為，這周你如何經歷神的，這周你如何行道的 

1，查經材料是指導，不一定要完全 follow，尤其是 list of questions 

2，不要一下點出主題，待討論以後自然引出主題 

3，以經解經，討論問題要引到聖經怎麼說 

4，時間安排，要有重點，抓大放小，而非面面俱到 

5，最好能 focus 在一個應用主題上，問的問題也都要和這個主題相關 

6, 不要全部是問問題和回答，針對重點經文和可能有爭議的經文要有解釋和引導 

7, 控制時間的技巧，可以在提出問題後，提前提醒回答者用 2-3句話來回答，倘若回答時間太長或者離

題，就可以即使拉回來 

8, 帶領者在最後用一句話總結這段經文的主題，並重複強調圍繞這個主題的應用問題 

9, 最後留時間讓大家分享 key takeaway 

10，請注意，不要一節一節查考經文，這樣容易陷入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”的迷惑，應該高屋建瓴，一

段一段地查考經文。而且每段的要點都要和整個主題相關。 


